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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四）财务公司

企业名称：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1楼21层.22层

法定代表人：徐舍

注册资本：571,9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

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

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有价证券投资； 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财务公司与公司受同一股东中船重工控制。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财务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合并口径）的资产总额、资产净

额分别为人民币1,198.46亿元、人民币108.54亿元；2020年度未经审计（合并口径）的营业收入、净利润

分别为人民币24.81亿元、人民币11.66亿元。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根据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原则协议，销

售、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以及销售、采购劳务的关联交易拟按照政府部门指导定价、或市场价格或经双方

协商同意的、以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的利润确定的协议价格，或经双方同意、出售方（提供方）通常实

行的常规取费标准之价格进行定价；资产租赁的关联交易拟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存/贷

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贷款利率的规定。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关联方采购商品、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与关联方间开展劳务销售和劳务采购的交易、从关联方

租入资产、向关联方出租资产的交易，有助于公司利用中国船舶集团的规模化优势，降低采购成本、提高

销售效率，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是公司目前的客观需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

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公司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决策，

不受关联方控制，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审议程序

1、2021年4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关联董事王良、姚祖辉、柯王俊、杨志忠、陈埥、张德林回避

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就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1）公司2020

年度与中国船舶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定价公允合理，各类日常关联

交易均未超出股东大会确定的上限，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交易条件不存在损害任何交易一方利益的情

形；（2）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参考公司上年度交易执行情况并结合公司2021年可能发生的交易

情况作出的合理预测，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中除关

联股东以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3）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实施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2020年关联交易实际执行分类明细表

（一）销售商品：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8,907.4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天津）海上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2,888.80

西安华雷机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668.62

中国船舶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726.0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1,650.22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19,898.85

重庆海装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485.04

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254.02

天津航海仪器研究所 销售商品 12,656.36

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608.8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539.20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838.10

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销售商品 8,270.77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7,942.72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7,365.62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广州）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904.10

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663.27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034.10

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 销售商品 5,823.42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647.61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303.46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销售商品 4,816.01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4,595.73

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979.00

中船海洋动力部件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929.53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 销售商品 3,927.68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919.89

上海斯达瑞船舶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270.46

中船重工（上海）节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92.75

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3,057.15

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 销售商品 2,988.33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561.22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177.30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978.22

西安精密机械研究所 销售商品 1,948.28

上海船用柴油机研究所 销售商品 1,907.38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93.57

武汉海王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74.51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销售商品 1,635.23

上海中船重工船舶推进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08.62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73.40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30.93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59.27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56.89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 销售商品 1,015.02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7.89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26.48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922.80

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900.93

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 销售商品 821.17

上海东鼎钢结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04.96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03.71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销售商品 795.2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23.21

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88.52

大连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56.06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643.49

广州文船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9.61

大连中船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20.78

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84.48

中船重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63.17

江南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6.43

大连中船远东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5.36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 销售商品 470.55

昆明船舶设备研究试验中心 销售商品 462.20

重庆清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456.77

中船海洋动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40.46

中船重工（葫芦岛）特种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419.47

武汉武船和园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413.01

武汉船舶通信研究所 销售商品 384.41

中船重工重庆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66.74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销售商品 357.60

武汉铁锚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33.00

重庆海升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14.36

晋城江淮工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4.24

上海斯玛德大推船用螺旋桨设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81.17

广州黄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8.10

洛阳双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1.33

上海沪东三造船舶配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43.15

重庆重齿物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1.53

上海沪东造船油嘴油泵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18.65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东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6.72

中船航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206.00

中船重工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4.34

安庆中船动力配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1.89

中船重工龙江广瀚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8.46

昆明欧迈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5.22

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162.70

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152.58

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135.0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133.71

哈尔滨船舶锅炉涡轮机研究所 销售商品 131.4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长江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40

上海衡拓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5.39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华东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7.16

云南昆船烟草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4.25

大连渔轮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9.97

宜昌英汉超声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9.84

上海市沪东锻造厂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7.42

中船重工纵横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3.88

张家港玖隆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0.84

中船海洋探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9.62

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 销售商品 68.58

武汉船舶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5.00

上海大隆机器厂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6.69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武汉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4.23

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39.16

中船重工西安东仪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84

上海海迅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26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 销售商品 3.6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军品技术研究中心 销售商品 1.41

上海齐耀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9

合计 381,749.70

（二）采购商品：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46,942.78

哈尔滨船舶锅炉涡轮机研究所 采购商品 115,353.10

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 采购商品 65,071.4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7,871.55

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 采购商品 55,814.25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采购商品 55,749.51

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 采购商品 37,831.76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东北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5,247.86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 采购商品 33,340.41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 采购商品 32,764.22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30,725.79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9,704.02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6,980.01

天津航海仪器研究所 采购商品 26,656.78

武汉船舶通信研究所 采购商品 23,167.40

上海船用柴油机研究所 采购商品 22,688.71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 采购商品 14,871.60

扬州船用电子仪器研究所 采购商品 9,792.00

武汉船用电力推进装置研究所 采购商品 8,697.18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采购商品 8,433.56

邯郸净化设备研究所 采购商品 8,272.71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168.58

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971.07

南京船舶雷达研究所 采购商品 7,775.88

北京长城电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7,558.82

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采购商品 7,212.47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148.11

上海衡拓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661.20

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429.67

武汉铁锚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299.20

中船绿洲镇江船舶辅机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431.43

上海船舶电子设备研究所 采购商品 5,423.25

镇江中船现代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73.73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华东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732.96

九江海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594.29

北京雷音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416.08

大连船舶工业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356.18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860.33

西安精密机械研究所 采购商品 2,740.37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486.23

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 采购商品 2,319.00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217.58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208.81

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2,112.07

上海斯达瑞船舶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59.48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1,808.36

大连中船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756.31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 采购商品 1,657.2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 采购商品 1,470.80

秦皇岛远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456.98

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429.88

江西朝阳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84.22

中船重工（上海）节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70.43

大连中船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248.31

大连船舶工业工程公司 采购商品 1,134.14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117.18

武汉华海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69.96

中船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57.55

中船重工物贸集团西北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45.32

上海海迅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12.00

上海中船船舶设计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904.50

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95.53

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855.00

江西中船阀门成套装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46.96

九江中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22.67

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812.53

大连付家庄国际村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97.27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中南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43.71

上海衡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40.73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鲅鱼圈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30.92

深圳船舶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01.98

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572.47

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50.26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19.65

中船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460.19

洛阳双瑞精铸钛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55.73

中船重工天禾船舶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27.08

淄博火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18.60

上海东方船舶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13.80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采购商品 407.00

沈阳海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343.90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鞍山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28.60

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26.34

中船航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300.00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93.70

中船重工（大连）海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84.57

中船重工特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277.92

上海沪东造船阀门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54.95

重庆重齿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31.18

中船重工集团热加工工艺研究所 采购商品 222.07

上海瑞洋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21.78

武汉海王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17.20

中船重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14.42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9.86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7.29

大连渔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2.98

江西旗领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98.81

葫芦岛渤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75.70

中国船舶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72.17

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62.93

派瑞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7.59

西安天虹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1.62

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48.67

武汉华之洋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0.74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23.61

中船重工西安东仪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16.70

无锡市海鹰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16.28

大连船舶明珠酒店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10.07

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9.91

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108.15

北京蓝波今朝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15.08

邯郸中船汉光科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95.34

江阴市润德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2.43

中船重工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2.28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勐腊）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1.32

上海沪东造船油嘴油泵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0.43

上海申博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9.88

上海江南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9.85

中船重工（唐山）船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9.39

上海渤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8.79

青岛东方船研深海装备结构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6.02

大连船舶工业中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5.70

上海齐耀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5.65

中船重工（沈阳）抗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4.60

中船海洋动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0.7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6.95

大连测控技术研究所 采购商品 55.71

中船重工（武汉）凌久高科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4.07

船舶信息研究中心 采购商品 41.95

中船重工重庆液压机电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8.92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2.69

武汉船舶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1.44

重庆清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17.78

重庆长涂涂装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16.55

大连中船远东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92

中船重工重庆长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5.37

重庆海升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83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3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长江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0.55

合计 1,210,400.92

（三）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船舶销售佣金 2,649.41

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 接受劳务 38,205.3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772.11

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接受劳务 1,306.65

青岛北海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985.24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接受劳务 813.57

中船重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43.39

武汉武船和园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641.65

武船工程技术学校 接受劳务 509.61

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508.31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中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11.16

上海斯玛德大推船用螺旋桨设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03.40

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 接受劳务 243.40

中船重工海疆（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6.08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接受劳务 230.0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 接受劳务 226.13

江西朝阳机械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04.00

上海东欣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8.1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武汉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4.60

北京瑞驰菲思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147.20

上海凌耀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4.00

船舶信息研究中心 接受劳务 143.55

洛阳七星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8.09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7.83

上海船舶电子设备研究所 接受劳务 126.00

中船重工（武汉）凌久高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7.85

北京中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6.71

中船蓝海星（北京）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103.99

中船重工海鑫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0.24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接受劳务 100.00

江西中船阀门成套装备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4.55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接受劳务 89.78

郑州海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7.93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72.00

扬州船用电子仪器研究所 接受劳务 50.00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 接受劳务 50.00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6.91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6.02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 接受劳务 36.00

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 接受劳务 2.28

中船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0.29

合计 52,363.40

（四）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149.51

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886.79

武汉宝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660.38

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提供劳务 481.26

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25.22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366.64

青岛武船麦克德莫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16.67

武汉海博瑞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45.07

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38.1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武汉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10.62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提供劳务 105.19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天津）海上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70.75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提供劳务 67.92

武船工程技术学校 提供劳务 59.28

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 提供劳务 53.41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 提供劳务 12.80

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 提供劳务 2.87

合计 10,352.53

（五）关联租赁

1、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2,081.95

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778.37

中船重工（葫芦岛）特种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出租资产 288.20

天津航海仪器研究所 出租资产 126.98

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出租资产 42.15

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8.03

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4.62

中船重工海鑫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 2.86

合计 3,333.16

2、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2,486.23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2,263.29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1,785.38

青岛北海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租入资产 976.87

青岛北海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租入资产 440.37

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租入资产 95.57

天津市旗领航海科技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53.44

云南昆船五舟实业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26.4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武汉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5.51

侯马平阳实业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3.01

合计 8,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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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分别为公司所属子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下同）、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公司2021年度对所属子公司担保额度上限拟定为人民币174亿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及下属子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54.13亿元，占2020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6.35%。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考

虑公司2021年度下属子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担保需求等因素，为保证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平稳推进，中

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 或“公司” ）计划按照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74亿元的上

限，为所属子公司中短期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上限为

70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上限为104亿元。 明细如下：

1、中国重工2021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担保金额上限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子公司名称 资产负债率 担保上限

1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89.55% 30,000

2 中船重工中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85.55% 93,900

3 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76.58% 20,000

4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73.71% 273,000

5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73.36% 43,000

6 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71.04% 64,000

7 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63.41% 20,000

8 洛阳双瑞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60.45% 28,000

9 中船重工双瑞控股有限公司 59.40% 4,000

10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47.00% 10,000

11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46.25% 105,100

12 大连船用阀门有限公司 39.29% 6,000

13 洛阳双瑞防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6.81% 2,000

14 洛阳双瑞达特铜有限公司 4.39% 1,000

合计 ——— 700,000

2、中国重工二级子公司2021年度为其所属子公司担保金额上限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二级子公司名称 被担保的二级以下子公司名称 资产负债率 担保上限

1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船业有限公司 89.08% 3,000

2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73.36% 124,000

3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64.45% 20,000

4 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45.95% 50,000

5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长兴岛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43.21% 10,000

6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钢结构制作有限公司 35.19% 2,000

7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湖北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102.11% 80,000

8 中船重工（青岛）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91.70% 13,000

9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89.55% 630,000

10 武汉武船重型装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2.47% 33,000

11 武汉宝丰北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8.67% 50,000

12 青岛北船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53.74% 17,000

13

大连船用阀门有限公司

大连船阀贸易有限公司 63.85% 1,000

14 大连达发铸造有限公司 47.06% 2,000

15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

大连海跃船舶装备有限公司 67.25% 5,000

合计 ——— 1,040,000

说明：

（1）上述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有效期限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2）上述担保事项中，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被担保对象包括：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船重

工中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重工铸锻

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船舶重工船业有限公司、武汉宝丰北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武汉武船重型装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北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船重工（青岛）轨道

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3）上述担保事项中，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湖北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船重工（青岛）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武船重型装备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宝丰北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北船管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上限，超过武

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4）上述担保事项中，被担保对象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双瑞达特铜有限公司、湖北

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宝丰北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北船管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余均为全资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在全资子公司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在全资子公

司与非全资子公司之间不能调剂使用。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提供担保额为人民币61.89亿元，占2020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7.26%。 其中，公司为所属子公司使用“总对总”授信担保额度等事项向关联方中国船舶集团提供

反担保7.76亿元；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38.08亿元，下属子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16.05亿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

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担保对象为公司所属子公司，该等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为该等担保对象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对所属子公司的担保，均系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担保人和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风险均在可控范围。 所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

好。 上述担保所履行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整体利

益。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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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为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

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集团” ），中国船舶集团为公司关联

方，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经营接单需要及船东指定，可能出现所签船舶建造合同需要公司关联方中国

船舶集团提供融资担保的情形。 公司拟对中国船舶集团就上述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2021年预计担保额

度上限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76亿元，占2020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的0.9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2021年4月28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为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经营接单需要及船东指定，可能出现所签船舶建造合同需要关联方中国船舶集

团提供融资担保的情形。考虑到公司预计经营接单情况、信用融资方式及尚未执行完毕的存量关联担保，

公司拟按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额度上限向关联方中国船舶集团提供反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次

为关联人提供担保事宜构成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雷凡培

注册资本：11,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二）承担武

器装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保障业务。（三）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海洋开发、海洋保护装

备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 （四）动力机电装备、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智能装备、电子信

息、环境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健康设备以及其他民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

修、服务、租赁、管理业务。（五）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六）成

套设备及仓储物流， 油气及矿产资源的勘探、 开发和投资管理， 船舶租赁业务， 邮轮产业的投资管理。

（七）勘察设计、工程承包、工程建设、建筑安装、工程监理业务，军用、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

关联关系：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联合重组，成立中国船舶集团，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划入中国船舶集团，中国船舶集团实际控制公

司。 中国船舶集团与公司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方面保持独立性。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中国船舶集团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合并口径）的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分别为人民币8,614.26亿元、人民币3,564.82亿元，资产负债率58.62%；2020年度未经审计（合并

口径）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3,232.29亿元、人民币145.03亿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中国船舶集团对公司下属子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等提供融资担保事项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事

项，具体反担保协议将由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根据公司下属子公司获得融资担保的具体安排，并以公司

下属子公司2021年预计获得的融资担保额度为上限予以签署。

2021年度，公司就上述事项向中国船舶集团提供累计额度上限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系为下属子公司因签订船舶建造合同需要而从中国

船舶集团获得融资担保事项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有利于下属子公司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以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长期利益；被担保方偿债能力良好，担保风险相对较低，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担保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因下属子公司签

订船舶建造合同可能需要从中国船舶集团获得融资担保事项向关联方提供累计担保额度上限不超过人

民币50亿元的反担保，系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担保事项，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开展和持

续稳定经营，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以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1.89亿元，占2020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7.26%。 其中，公司为所属子公司使用“总对总”授信担保额度等事项向关联方中国船舶集团提

供反担保7.76亿元，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38.08亿元， 下属子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16.05亿

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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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4月28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

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提前以书面形式送达

公司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良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十一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十一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2020年度履职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0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了2020年度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的情况。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

并报表口径）为-481,193,919.75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重工合并口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3,493,951,954.29元，母公司口径未分配利润余额为6,651,776,613.95元。

因公司2020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未达到《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现金分红条

件，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分配现金股利，亦不实施包括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在内的其他形式

的分配。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2020年度实际经营情况，符合监管部门对

利润分配的相关要求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利润分

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同意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项方案提交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中国船舶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逐步健全、完善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公司内控评价领导小

组和内控评价工作小组能按照规定程序严格、客观地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的编制程序规范、依据充分、结论客观。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与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发生的存贷款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与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发生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往来系公司生产经

营所必须，并未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其定价原则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其交易条件不存在损

害任何交易一方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中除关联股东以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良、姚祖辉、柯王俊、

杨志忠、陈埥、张德林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进行了审查，发表意见认为：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确定合理考虑了相关人员在公司的履职情况，薪酬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事项。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限额的

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并逐项审议通过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限额的议案：

1、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集团” ）签订《产品购销原则协

议(2021年度)》，2021年度，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含其控制的除公司以外的其他下属企业、单位，下同）

的销售金额上限为48亿元，采购商品金额上限为155亿元；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良、姚祖辉、柯王俊、

杨志忠、陈埥、张德林回避表决。

2、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服务提供原则协议（2021年度）》，2021年度，公司向中国

船舶集团关联劳务销售的金额上限为3亿元，关联劳务采购的金额上限为10亿元；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良、姚祖辉、柯王俊、

杨志忠、陈埥、张德林回避表决。

3、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资产租赁原则协议（2021年度）》，2021年度，公司关联资

产租赁承租金额上限为5亿元，出租金额上限为5亿元。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良、姚祖辉、柯王俊、

杨志忠、陈埥、张德林回避表决。

4、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1年度）》，2021年

度，公司在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50亿元，日贷款余额（含委托贷

款）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0亿元；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良、姚祖辉、柯王俊、

杨志忠、陈埥、张德林回避表决。

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认为：（1）公司（含公司下属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与中国船舶集团之间及公司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的商业

行为，定价公允合理，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均未超出股东大会确定的上限，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交易条件

不存在损害任何交易一方利益的情形；（2）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参考公司上年度交易执行情况

并结合公司2021年可能发生的交易情况作出的合理预测，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中除关联股东以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前述关联交易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

考虑公司所属子公司2021年度实际经营过程中担保需求等因素，为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平稳推进，

公司计划2021年度内按照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74亿元的上限，为所属子公司中短期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等融资事项提供担保。其中，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上限为70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所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上限为104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上述对所属子公司的担保，均系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

担保人和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上述担保所履行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国

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为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下属船舶制造子公司的履约责任，结合公司预计经营接单情况、信用融资方式及尚未执

行完毕的存量关联担保，按照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额度上限向关联方中国船舶集团提供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就下属子公司履约责任为关联方中

国船舶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担保，系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有利于子公司的

持续稳定经营，有利于促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良、姚祖辉、柯王俊、

杨志忠、陈埥、张德林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为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暨执行新租赁准则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并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

（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

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公司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授权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另行确定会议

具体召开时间，并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在该通知中应列明会议日期、

时间、地点和将审议的事项等。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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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公司2020年度亏损，2020年度公司拟不分配现金股利，亦不实施包括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在内

的其他形式的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重工”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

并报表口径）为-481,193,919.75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口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13,

493,951,954.29元，母公司口径未分配利润余额为6,651,776,613.95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五

十六条规定，鉴于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为负，综合考虑行业现状、公司经营情况等因素，为保障公司持续

稳定经营及健康发展，更好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2020年度，公司拟不分配现金股利，亦不实施包括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2020年度实际经营情况，符合监管部门相

关要求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有利于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同意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

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

方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接B668版）


